附件2

第四轮岗位设置与聘任权限
	类别
	人员类型
	人员级别
	聘任权
限归属
	具体工作
对接部门

	专技
	所有类型
	专技二级及以上
	省
	人事处

	
	所有类型
	专技三级至四级
	学校
	人事处

	
	专职科研岗
（科研机构）
	专技三级及以下
	学校
	人事处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财务、审计、工程、教管等）
	专技五级至十三级
	学校
	人事处

	
	实验技术人员
	专技五级至十三级
	学校
	实验室管理处

	
	学生思政教师岗位
	专技五级至十三级
	学校
	学生处

	
	专任教师、专职科研（学院）、双肩挑
人员
	专技五级至十三级
	学院
	学院

	
	图书资料
	专技五级至十三级
	图书馆
	图书馆

	管理
	干部/职员
	管理四级及以上
	省
	组织部

	
	干部/职员
	管理五级至十级
	学校
	组织部
人事处

	工勤
	工勤技能人员
	所有级别
	学校
	后勤服务
中心

	校设
岗位
	“浙北学者”特聘教授、校聘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等校设岗位
	所有级别
	学校
	人事处


